2026年仪器设备检定/校准服务项目采购
需求书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仪器设备检定/校准服务采购，预算55000元/年，具体采购项目、详细参数及数量等见《2026年仪器设备检定/校准清单》。
（二）服务内容
项目内容：按本项目相应的检定/校准清单，依据现行有效的国家检定规程（JJG）、国家校准规范（JJF）、行业标准以及采购人特定要求对仪器设备进行计量并出具检定/校准证书，确保仪器设备检测数据结论的准确、可靠。
（三）供应商资质
1. 供应商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报价时提交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或扫描件。
2. 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须提交声明函。
3. 在 “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于报价期间在上述网站进行查询，对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截图或下载存档并加盖公司章。
4.供应商配置的标准器具需满足计量检测需要，投入使用的计量标准设备、试剂均可溯源。 
5.供应商应具有承担检定/校准并出具相对应证书的能力，需具有特种设备检测资质，且至少具备以下能力之一：
（1）具有检定和法定计量机构资质，能出具经国家或者本省计量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计量检定证书；所属检测人员需持有国家或者广东省计量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资格资质证书。
（2）供应商应具有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的实验室认可有效证书，CNAS认可的仪器设备校准项数在1500项（含）以上，能出具计量校准证书；所属检测人员需持有国家或者广东省计量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资格资质证书。
注：须提供有效资质证书的复印件或扫描件。
二、技术要求
（一）项目内容
1.按本项目相应的检定/校准清单、依据现行有效的国家检定规程（JJG）、国家校准规范（JJF）、行业标准以及采购人特定要求对仪器设备进行计量。
2.一般情况下供应商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包本项目，如有特殊情况需经采购人同意方可将检定要求类仪器设备委托给市级（广州市内）以上计量单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计量，校准要求类仪器设备分包项数不得超过该类总项数的10%。所有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二）服务成果
1.计量完毕后的仪器设备出具完全符合计量国家检定规程（JJG）、国家校准规范（JJF）、行业标准及专业技术要求的检定/校准证书。
2.按照附件2中规定的检定/校准要求出具相应的证书。
3.检定/校准报告须具备溯源标准、检定依据文件、示值误差范围、检定校准因子。
4.仪器设备计量完毕后需粘贴计量标识，或根据采购人的需求将计量标识移交采购人。
（三）服务技术要求
1.标准规范要求
依据现行有效的国家检定规程（JJG）、国家校准规范（JJF）、行业标准以及采购人特定要求对仪器设备进行计量, 确保仪器设备检测数据结论的准确、可靠。
2.进度要求
（1）送检仪器设备时24小时内响应（必须完全响应采购人要求取送或现场计量的要求），送检后的仪器设备如无特殊原因7个工作日内计量完毕并送回给采购人，若需延长计量时间须经采购人同意。
（2）加急仪器设备的计量从收到计量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计量。
3.管理要求
采购人验收合格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如对计量数据有疑问，供应商应就采购人的疑问负责作出解释，如需重新计量，供应商负责重新计量3个工作日完成（重新计量费用包含在报价中）。采购人收到返回的仪器设备当日起为验收日期。
（四）服务人员要求
1.人员配置
检测服务人员60人（含）以上，其中技术负责人6人，检测人员30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人员数量6人（含）以上、专业素质高、同类项目经验丰富。
2.人员资质
（1）技术负责人：6人（含）以上，取得副高（含）以上职称、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证书。 
（2）检测人员：30人（含）以上，均应持有国家或者本省计量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资格资质证书，取得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证书人数4人（含）以上。
注：须提供以上人员资质证明材料及在供应商服务的外部证明材料扫描件，如投标截止日之前六个月以内任意一个月份的代缴个税税单或参加社会保险的《投保单》或《社会保险参保人员证明》等。
3.综合能力要求
具有独立承担检定/校准并出具相对应证书的能力。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量值溯源传递的标准器具和专业技术资质能力。
三、商务要求
（一）标的提供的时间
合同签订后至2026年12月31日。
（二）合同履行期限
[bookmark: _GoBack]2026年12月31日前。
（三）标的提供的地点
供应商到指定地点（广州市内）接收采购人送检的仪器或按采购人指定地点（广州市内）上门检测。
（四）采购资金支付
1期：合同签订并收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50%作为预付款；
2期：收齐检定/校准报告并通过验收，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50%款项。
（五）验收要求
1.验收时间及方式：收齐报告后，由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由采购人7个工作日内启动验收。由采购人对检定/校准报告进行初步验收。
2.验收标准：
（1）按照附件2中规定的检定/校准要求出具相应的证书。
（2）出具的计量检定证书符合计量国家检定规程（JJG）并经国家或者本省计量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
（3）出具的计量校准证书符合国家校准规范（JJF）。
（4）检定/校准报告具备溯源标准、检定依据文件、示值误差范围、检定校准因子。
（5）仪器设备计量完毕后粘贴计量标识，或根据采购人的需求将计量标识移交采购人。
3.验收费用：本项目验收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各包组）供应商承担。
（六）其他要求
1.合同项下的仪器设备在采购人验收合格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如对计量数据有疑问，供应商应就采购人的疑问负责作出解释，如需重新计量，供应商负责在3个工作日完成重新计量。
2.如有提供虚假数据，一经发现，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且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损失（包括间接的损失、名誉的受损等）和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